
关于能源中心调整集运指数（欧线）期货合约最小变动价位的提示

尊敬的客户：

根据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《关于集运指数（欧线）期货合约修订

实施相关事项的通知》，自 5月 11 日（周一）起，集运指数（欧线）

期货合约的最小变动价位由 0.1 点调整为 0.5 点。

本次调整将影响已设置的条件单和止损止盈单。请您及时关注您的

账户，核对交易软件中已设置的集运指数（欧线）期货合约条件单和止

损止盈单是否符合调整后的最小变动价位条件，如不符合或未及时修改，

会造成条件单不触发、报单失败、止损止盈失效和风险敞口扩大的可能，

由此产生的交易风险与损失，需由您自行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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